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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13-2021-0017

浙人社发〔2021〕65号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
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，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规范

化建设，我们修订了《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1年 12月 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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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，准确掌握劳动者

就业失业状况，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法享受就业失业政策和

服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、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

理规定》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公共服务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44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登记工作强化失业人员就业服务的通知》

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3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登记服务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79号）、《关于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

量工程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8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招用城乡劳动者、与劳动者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用

人单位，以及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或退出个体经营、自主创业或

灵活就业的城乡劳动者，进行就业登记或注销，适用本办法。

年满 16周岁（含）至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有劳动能

力且有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者，进行失业登记或注销，适用本办

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用人单位，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

业、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等组织，以及招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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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者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。

第四条 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

内的就业和失业登记工作。县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组织实

施就业和失业登记工作。受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委

托，街道、乡镇以及有条件的社区（村）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具体

经办就业和失业登记服务事项。

经办就业失业登记工作的县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受委

托的街道、乡镇、社区（村）公共服务平台，统称“经办机构”。

第二章 就业登记

第五条 就业登记包括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登记、自主创业登记

和灵活就业登记。劳动者被用人单位招用的，由用人单位为劳动

者办理就业登记。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、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的，

由本人办理就业登记。

用人单位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

者提供就业机会的，无需为相关人员办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登记。

经办机构可依据用人单位推送的就业信息为相关劳动者办理就业

登记。

第六条 就业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信息；

（二）劳动者个人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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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就业类型和就业时间；

（四）劳动合同订立情况；

（五）就业创业证设置的其他内容。

第七条 用人单位新招用人员，应当于招用之日起 30日内到

用人单位所在地经办机构办理“用人单位招用登记”。登记需提供以

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原件；

（二）招用人员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；

（三）首次办理登记的单位需提供营业证照副本原件。

第八条 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自主创业的，可在实现创业

后 30日内到创业地或户籍地经办机构办理“自主创业登记”。登记

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自主创业登记表原件；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；

（三）营业证照副本原件。

第九条 从事灵活就业、有相对稳定收入，具有本省户籍或持

有《浙江省居住证》的劳动者，可于实现就业后 60日内到就业地

或户籍地经办机构办理“灵活就业登记”，按规定填报个人信息、灵

活就业内容等信息，并对信息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诺。公共就业

服务机构负责审核。登记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灵活就业登记表原件；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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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流动人口提供浙江省居住证原件。

第十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，应当于终止

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 15日内到经办机构办理“就业登记注销”。

第十一条 已办理自主创业登记或灵活就业登记的劳动者，创

业情况或灵活就业情况发生变更或退出的，于变更或退出之日起

15日内到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。

第十二条 经办机构应于受理就业登记申请后 10个工作日内

审核完毕，并办结登记手续或告知不予登记。

第十三条 建立就业登记与社会保险登记之间的业务协同和

信息共享机制，做好相关信息的比对核验，不断创新和拓宽就业

登记信息采集渠道。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实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

或停止参保的，以及劳动者以自主创业人员身份办理社会保险登

记或停止参保的，相关信息协同生成就业登记或注销就业登记，

视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十四条 经办机构应建立定期数据核查比对机制，通过比对

社保、公安、工伤鉴定、残疾人、征兵、教育、司法等数据，掌

握劳动者就业状况变化。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应当注销其就业登记：

（一）已登记失业的；

（二）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；

（三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（四）死亡的；

（五）入学、服兵役、移居境（省）外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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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被判刑收监执行的；
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符合就业登记的情形。

第三章 失业登记

第十五条 年满 16周岁（含）至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

有劳动能力、有就业要求并处于无业状态的以下人员，可进行失

业登记：

（一）年满 16周岁，未继续升学的各类学校毕（肄）业生；

（二）因各种原因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（聘用）关系

的；

（三）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或民办非企业业主停止经营的；

（四）承包土地被征用，符合当地规定条件的；

（五）军人退出现役且未纳入国家统一安置的；

（六）退出灵活就业，或从事有一定收入的劳动，但月收入

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；

（七）刑满释放、假释、监外执行的；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符合失业登记的人员。

第十六条 失业登记由本人到经办机构申请办理，可在户籍

地、常住地、就业地、参保地中任意一地申请。

本章所称常住地是指失业人员持有的居住证上记载的现居住

地；就业地是指失业人员失业前就业登记地或劳动用工备案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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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地指失业人员失业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在地。

第十七条 失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的，应由本人如实填写相关

信息，并对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。登记需提供以下相关材料（通

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办理的无需提供）：

（一）失业人员登记表原件；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。

第十八条 经办机构不得以人户分离、户籍不在本地或没有档

案、不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等理由不予受理或不予办理失业

登记。经办机构应综合运用社保、公安、教育、工伤鉴定、残疾

人等数据强化核查比对。存在以下情形的，不予登记：

（一）超出失业登记年龄范围的；

（二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（三）户籍地、常住地、就业地、参保地均不在受理区域内

的；

（四）正在就学或服兵役的；

（五）正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（任一险种，但不包括建

筑工伤）的；

（六）已创办个体工商户、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等且未注销的；

（七）故意虚构登记信息的。

第十九条 经办机构应于受理失业登记申请后 10个工作日内

办结登记手续。

第二十条 登记失业人员应当定期向经办机构报告就业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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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况，积极求职，参加经办机构安排的就业培训，接受经办机构

提供的就业服务。

第二十一条 失业人员在失业登记地享受公共就业服务。经办

机构要落实对登记失业人员的定期联系制度，每月通过信息比对

或工作人员实地走访、电话调查等方式了解其就业失业情况，并

做好服务记录。

失业登记有效期间，失业人员可向原失业登记地经办机构提

出申请，选择在户籍地、常住地、就业地、参保地中任一个经办

机构享受服务。

第二十二条 各级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对登记失业人员的管理

和服务，掌握登记失业人员的就业状况，及时办理失业注销手续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本人申请注销或经办机构注销失业登记：

（一）被用人单位录用的；

（二）从事个体经营、创办企业或民办非企业，并领取营业

证照的；

（三）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，且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

工资标准的；

（四）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；

（五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（六）死亡的；

（七）入学、服兵役、移居境外的；

（八）被判刑收监执行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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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终止就业要求的；

（十）失业保险关系转移至省外的；

（十一）连续 1年未主动与经办机构联系，且拒绝经办机构

联系 3次以上或联系不上的；

（十二）符合就业登记的其他情形或省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规定的注销失业登记的其他情形。

第四章 就业创业证发放与管理

第二十三条 将社会保障卡作为办理就业和失业登记、就业困

难人员认定、接受就业服务和享受就业扶持政策的凭证，劳动者

个人信息、享受服务和政策扶持等有关情况应录入社会保障卡信

息管理系统。推进社会保障卡替代就业创业证，已发放的就业创

业证继续有效，可与社会保障卡同时使用。

第二十四条 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和“浙里办”APP开放就业创业

证查验入口，劳动者可查询本人电子就业创业证有关信息，并可

打印作为办事凭证。

第二十五条 如遇部分业务办理确需实体就业创业证的，由劳

动者本人向县级以上经办机构申领。申领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；

（二）2寸近期免冠照 1张。

经办机构在受理申请后，应在 10个工作日内核发就业创业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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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可自取或申请邮递送达。

第二十六条 就业创业证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印制，实行全国统一样式、统一编号管理。电

子就业创业证样式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统一规定。

第二十七条 劳动者办理实体就业创业证的，证件由其本人保

管，仅限劳动者本人使用。

就业创业证遗失或损毁的，由本人向原发证机构书面说明原

因，经核准后予以补发。

第二十八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经办机构注销其就业创

业证和电子证照信息：

（一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；

（二）移居境外的；

（三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（四）死亡的；

（五）依据法律法规应当失效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将就业和失业登记业务纳入浙江省就业省集中

系统统一管理。

第三十条 全面推行“告知+承诺”办理模式，由经办机构告知

申请人应当符合的条件和虚假承诺应负的责任，申请人知晓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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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并书面承诺符合相关条件要求、承诺承担违约责任后，经办

机构先予以受理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
第三十一条 经办机构可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登记所需材料，

申请人无需提供。

第三十二条 失业人员档案按照《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

档案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〔2013〕204号）和《浙江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

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浙人社

发〔2013〕114号）进行管理和服务。

第三十三条 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居民和取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

外国人在我省就业失业，可凭社会保障卡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

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明

材料办理就业失业登记，并同等享受相关服务。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浙

人社发〔2013〕11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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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日印发


